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科马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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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马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马材料”、“发行人”或“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并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5〕2618 号）。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10 号），北交所颁布的

《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5〕8 号）（以下简称“《管

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北证公告〔2023〕55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发行与上市》（北证公告〔2024〕16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

等相关规定，国投证券对科马材料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

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2,092.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8,368.00 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2、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行人战略

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发行

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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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4）最终战略投资者不超过 20 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国证资管科马材料员工参与北交所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投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和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4 名，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认购股数及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 

（万股） 
限售期安排 

1 
国证资管科马材料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4.60 12 个月 

2 国投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1.84 12 个月 

3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41.84 6 个月 

4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92 6 个月 

合计 209.2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本次发行战

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

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

的要求。 

4、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签署《浙江科马摩擦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附条件

生效的战略配售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并出具了相关承诺函，承诺不再参

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

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5、限售期限 

国证资管科马材料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投证券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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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广东广祺柒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30%”的要求。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

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发

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国证资管科马材料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科

马材料资管计划”） 

1、基本信息 

根据《国证资管科马材料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以

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信息如

下： 

产品名称 国证资管科马材料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BLQ97 

管理人名称 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备案日期 2025-12-10 

成立日期 2025-12-02 

到期日 2035-12-01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科马材料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

管理和运用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

记等权利，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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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马材料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该资管计划的实际

支配主体。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已

经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科马材料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员、类

别、认购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姓名 类别 
认购资产管理计划金额

（元）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份

额比例 

1 徐长城 高级管理人员 3,500,000.00 28.46% 

2 马崇江 高级管理人员 3,500,000.00 28.46% 

3 廖翔宇 核心员工 2,000,000.00 16.26% 

4 刘丁敏 核心员工 1,700,000.00 13.82% 

5 金显飞 核心员工 1,600,000.00 13.01% 

合计 12,300,000.00 100.00% 

注 1：上述资产管理计划 12,196,360.00 元用于认购发行人战略配售股份，其余用于支付资产管理计划相关费用等。 

注 2：上表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份额比例保留 2 位小数，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尾数不符系四舍五入造成。 

注 3：廖翔宇担任公司技术总监，系实际控制人廖爱霞弟弟的儿子。 

上述人员中，徐长城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无关联关系。 

上述人员与发行人之间均签署了劳动合同，系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具

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战略配售资格 

科马材料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上述人

员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且科马材料资管计划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

要求完成备案程序，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科马材料资管计划参与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个人出资承诺函，以及科马材料资管

计划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均

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没有使用贷款、发行

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为资管计划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资管计划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资管计划资金的投资方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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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限售期 

科马材料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国投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证投资”）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国投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49GY36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俊涛 

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1-14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3 楼 A103 

营业期限 2019-01-14 至长期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

比例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根据国证投资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国证投资不存在营业期

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

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国证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

限责任公司。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国证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国证投资为国投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国投证券持有其 100%的股权，国证投资的

控股股东为国投证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6 

经核查，国证投资为保荐机构国投证券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

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

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国证投资系主承销商国投证券的全资子公司。除上述关系

外，国证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证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国证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

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根据国证投资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国证投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

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国证投资本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三）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鹏创投”）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安鹏创投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8005141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09,173.51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01-26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 2016-01-26 至 2036-01-21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合伙人及合伙份额 
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99.9908%份额 

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0.0092%份额 

根据安鹏创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安鹏创投不存在合

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安鹏创投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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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鹏创投提供的资料并经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安鹏创投不

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或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情形，

亦未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因此，安鹏创投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

的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直投基金，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 

2、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安鹏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鹏创投的出资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安鹏创投提供的资料，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是中国

汽车行业的骨干企业，初创于 1958 年，总部位于北京，现已发展成长为产业链涵盖整车

及零部件研发制造、汽车服务贸易、综合出行服务、金融与投资等业务，整车销量超 171

万辆，旗下拥有自主品牌——极狐汽车（ARCFOX）、北京汽车（北京、BEIJING）、福田

汽车、北京重卡、昌河汽车，合资品牌——北京奔驰、福建奔驰、北京现代、福田戴姆勒，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是世界 500 强排名第 192 位的大型企业集团。截至 2024 年末，北汽

集团总资产为 3,917.47 亿元、净资产为 1,244.13 亿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为 3,020.9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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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利润为 53.05 亿元，故北汽集团属于大型企业。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汽产投”）是北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汽集团全资控股北汽产投，并通过北

汽产投以直接和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安鹏创投 100%的出资份额，因此，安鹏创投系大

型企业北汽集团的下属企业。 

根据北汽集团出具的说明，北汽集团同意以安鹏创投作为本次参与科马材料战略配

售的投资主体和协调单位。根据安鹏创投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合作

主要内容如下： 

“（1）拓宽业务合作：双方作为汽车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已具备良好合作基础，甲

方所生产的干式摩擦片产品已实现对北汽福田的稳定供应；科马材料凭借技术积累和工

艺优化，在摩擦材料领域拥有技术和成本优势，能够提供性能稳定且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较好地契合北汽集团需求。后续甲乙双方应积极推进产品合作与资源分享，进一步拓宽合

作深度与广度，扩大甲方产品（包括干式离合器摩擦片、扭矩减振器摩擦片、湿式纸基摩

擦片等产品）在北汽集团各个车型中的应用范围，并协同推动北汽集团传动系统供应链的

国产化进程。 

（2）加强产业链赋能：乙方将充分发挥产业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甲方与北汽集

团供应链伙伴的业务对接，拓展传动系统零部件及摩擦材料领域的产业链协同合作机会，

在业务市场拓展、核心产品采购、全产业链配套服务等维度构建深度业务协作体系。 

（3）加强研发领域合作：协助甲方与北汽研究总院、北汽福田工程研究总院接洽，

共同探索甲方产品及相关技术在北汽集团自主及合资品牌新研发车型上的应用场景；双

方建立定期会议沟通机制，研讨联合开发项目、产业链降本、新产品应用、供应情况更新

及产业资本合作等主题的框架落地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北汽集团新车型及传动系统

升级项目的技术需求，开展联合预研、同步开发与技术适配工作；乙方就传动系统摩擦性

能及规格相关诉求及时与甲方开展沟通反馈，甲方依托自身技术优势，为北汽集团提供涵

盖产品设计优化、适配材料选型、全流程试验验证等在内的全方位技术支持，缩短相关项

目的产研周期、降低研发成本，联合攻克核心技术难题。 

（4）强化资本运作协同：围绕各方各自优势，充分挖掘隐性资源，合作开展投资与

并购业务，积极探索通过联合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形式，整合产业链资源，推

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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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安鹏创投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选取

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

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安鹏创投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安鹏创投出具的承诺函，安鹏创投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

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根据其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安鹏创投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安鹏创投本次获配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祺柒号”）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MA57419H3E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出资额 116,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09-07 

注册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6 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三座 404-405

（住所申报，集群登记） 

合伙期限 2021-09-07 至 2031-09-0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合伙份额 
广汽资本有限公司持有 99.9138%份额； 

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0.0862%份额 

根据广祺柒号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广祺柒号不存在合

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广祺柒号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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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祺柒号提供的资料并经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广祺柒号已

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登记编号：STD860），其

管理人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63917）。 

2、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广祺柒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 2025 年三季度末，广祺柒号的出资结

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广祺柒号提供的资料，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集团”）成

立于 2005 年 6 月 28 日，前身为成立于 1997 年 6 月的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广汽

中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是在 A+H 股整体上市的大型股份制汽车企业集团

（601238.SH/02238.HK），主营业务涵盖研发、整车、零部件、能源及生态、国际化、商

贸与出行、投资与金融等七大板块。2024 年，广汽集团实现汽车产销分别为 191.2 万辆和

200.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43.62 万辆和 45.47 万辆。2024 年，广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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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收入 1,077.8 亿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广汽集团总资产达到 2,324.58 亿元，

净资产达到 1,218 亿元，2024 年全年营收 1,077.84 亿元，净利润达 37.40 亿元，属于大型

企业。广祺柒号成立于 2021 年 9 月 7 日，系广汽集团全资子公司广汽资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汽资本”）下属全资基金，主要业务范围为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

因此，广祺柒号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广汽集团出具的知悉函，广汽集团知悉广汽资本下属全资基金广祺柒号拟参与

科马材料此次战略配售，将尽合理商业努力支持广汽资本与科马材料在资本运作、产业链

赋能、研发协同等重点领域开展相关业务合作。根据广祺柒号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

备忘录》，双方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1）拓展业务合作：双方作为汽车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已具备良好合作基础，科

马材料凭借技术积累和工艺优化，在摩擦材料领域拥有技术和成本优势，能够提供性能稳

定且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后续甲乙双方应积极推进产品合作与资源分享，拓展合作机会，

争取甲方产品（包括干式离合器摩擦片、扭矩减振器摩擦片、湿式纸基摩擦片等产品）在

广汽集团车型中应用，并协同推动广汽集团传动系统供应链的国产化进程。 

（2）加强产业链赋能：乙方将充分发挥产业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甲方与广汽集

团供应链伙伴的业务对接，拓展传动系统零部件及摩擦材料领域的产业链协同合作机会，

在业务市场拓展、核心产品采购、全产业链配套服务等维度构建深度业务协作体系。 

（3）加强研发领域合作：协助甲方与广汽研究院、广汽领程接洽，共同探索甲方产

品及相关技术在广汽集团自主及合资品牌新研发车型上的应用场景；双方建立定期会议

沟通机制，研讨联合开发项目、产业链降本、新产品应用、供应情况更新及产业资本合作

等主题的框架落地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广汽集团新车型及传动系统升级项目的技术

需求，开展联合预研、同步开发与技术适配工作；乙方就传动系统摩擦性能及规格相关诉

求及时与甲方开展沟通反馈，甲方依托自身技术优势，为广汽集团提供涵盖产品设计优

化、适配材料选型、全流程试验验证等在内的全方位技术支持，缩短相关项目的产研周期、

降低研发成本，联合攻克核心技术难题。 

（4）强化资本运作协同：围绕各方各自优势，充分挖掘隐性资源，合作开展投资与

并购业务，积极探索通过联合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形式，整合产业链资源，推

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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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广祺柒号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选取

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

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广祺柒号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祺柒号出具的承诺函，广祺柒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

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根据其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广祺柒号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广祺柒号本次获配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禁止情形

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

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

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

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券

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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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核查，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

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战略投资者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

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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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科马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盖

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月     日 


